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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1802 号

申请人：广州威品服饰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增城区新

塘镇广深大道东 77-79 号四楼 402。

法定代表人：帅闯，该单位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罗敏君，女，该单位 HRBP 主管。

委托代理人：陈进市，男，该单位招聘经理。

被申请人：刘璐，男，汉族，1994 年 5 月 8 日出生，住址：

安徽省怀远县。

委托代理人：陈玉玲，女，广东法丞汇俊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申请人广州威品服饰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刘璐关于确认劳

动合同无效、返还不当得利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

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陈进市和被申请人刘

璐及其委托代理人陈玉玲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4 年 1 月 30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；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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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通过欺诈手段获得的不当得利 151927.67

元，并赔偿申请人损失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不同意申请人的仲裁请求，本人认为劳动

合同真实有效，然后不存在本人通过其他手段得到的不当得利，

这是本人的合法工资，依法应当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经查，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7 月 6 日入职申请人，任职设计

总监，双方签订了为期 3 年劳动合同，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从

2023 年 7 月 6 日起至 2023 年 10 月 5 日，被申请人实行大小周

工作制，申请人于2023年 12月 22日与被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，

申请人已支付被申请人2023年 7月至 2023年 12月工资分别为

21743.93 元、27636.6 元、27410.2 元、27368.98 元、27383.98

元、20383.98 元。

一、关于确认劳动合同无效问题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的

岗位为设计总监，是整个部门的负责人，对于被申请人能力要

求较高，被申请人面试时的学历与入职时不符，也不配合提交

学历证明，背调时发现被申请人的工作年限与岗位不符，其单

位认为被申请人通过欺诈的手段骗取录取通知，因此应认定双

方劳动合同效。申请人举证如下：1.新入职须知，载明入职需

提供的资料、考勤须知、试用期相关规定、其他说明、公司相

关福利、核心价值观等，其中入职需提供的资料包含学历、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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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证书及复印件、照片、身份证复印件、体检报名、专业资格

证书、获奖证书、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证明；2.录用通知书，

载明了录用岗位、薪资福利、人事告知、报到事宜，其中报到

资料包含身份证/毕业证/学位证及相关职业技能资格证，验原

件提供复印件，小一寸照片，入职当月二甲医院的常规入职体

检报告一份，上家公司离职证明，2 张银行卡；3.微信聊天记

录，显示申请人的人员于 2023 年 7 月 1 日通知被申请人登陆学

信网，需要打印资料移交总部，被申请人告知对方查不到记录，

让对方将其学历改为高中，对方让被申请人到其处，由其帮被

申请人弄；4.通话记录及录音转录文字，通话录音列表载明了

4 个电话号码，通话时间发生于 2024 年 1 月 26 日、1 月 27 日，

录音文字内容显示有被申请人的名字及第三方公司名称及人员

信息入职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2 日、离职日期为 2021 年 9 月 10

日，被申请人的工作表现还不错，设计能力可以、工作对接可

以；5.应聘登记表，载明被申请人的个人信息、学习经历、工

作经历等等，其中学习经历为 2014 年至 2017 年就读于上海农

林职业技术学院；6.简历，显示了申请人工作经历、学习经历

等。被申请人对通话记录及录音转录文字、简历不予确认，对

于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，并称申请人只提供了录音文字，

无法核实其真实性，且该些对话内容均发生于 2024 年 1 月，被

申请人已离职，申请人提供的简历系被申请人早期发布的，并

非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提供的简历。被申请人还称，申请人在其



- 4 -

任职期间已对其完成了背景调查，并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予以

证明，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反映 2023 年 5 月至 2023 年 6 月期间

微信用户“A****”与被申请人就薪资待遇、入职时间等进行沟

通，其中“A****”在 2023 年 6 月 16 日告知被申请人“你的背

调已经做完了哈，大家对你的评价都很不错哦”，之后向被申

请人发送了名为“广州威品服饰有限公司录用通知书（刘璐）”

的文件。申请人对前述证据不予确认，并称该证据已过举证期

限，且其单位不确定微信用户“A****”是否为其单位的员工。

本委认为，第一，申请人虽主张其单位对于聘用被申请人系有

较高的学历要求及工作能力要求，但现有证据无法体现申请人

的招聘信息要求，故申请人该主张缺乏支持依据。第二，据查

明证据可知，申请人的人员在 2023 年 7 月 11 日要求被申请人

配合登录学信网查询学历信息，即当时申请人已知被申请人的

部分学历信息无法查询，而申请人仍继续任用被申请人，由此

可总结为申请人明知被申请人提供的学历信息存在瑕疵的情形

下依然聘用，表明申请人对于被申请人学历方面并无限制性要

求，被申请人当然不构成欺诈。第三，背景调查系用人单位对

拟聘用员工的基本信息、工作履历、履职表现等情况进行核实

的过程，以期达到对候聘人员深入了解，获得更全面的信息，

从而确定最终聘用人员的目的，因此，背景调查往往启动于决

定录用之前或录用初期。本案，申请人虽举证了通话记录及录

音转文字内容拟证明其单位进行背景调查的情况，但当中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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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法核实对话人员的身份，所述之内容真实性难辨。另外，该

些内容均发生于2024年1月下旬，距被申请人离职超过一月余，

已超过一般用人单位进行背景调查的合理期限。然而被申请人

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相关人员在2023年6月（正式入职前）

已完成对被申请人的背景调查，符合背景调查一般做法，现申

请人对于当中人员的身份并不否认，加之其单位亦未提供任何

证据对此反驳或推翻，故本委采纳被申请人该项证据，鉴于被

申请人在超过举证期限内提供该项证据，本委在此对被申请人

作出训诫。现申请人事先已对被申请人完成背景调查，并获得

正面评价，事后再行主张被申请人工作简历造假，其单位的主

张理据不足，本委不予支持。综合上述理由，本委认为被申请

人并不存在欺诈行为，故申请人要求确认其单位与被申请人签

订的劳动合同无效之请求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二、关于返还不当得利及赔偿损失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因双

方签订之劳动合同无效，根据《民法典》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

定，被申请人应当返还在职期间已领取的全部工资待遇，并赔

偿其单位的损失，因损失无法核算故未能提供具体金额。被申

请人则主张其获得均属于合法工资，无需返还。本委认为，首

先，不当得利不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

第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处理范围，本委对此不予调处。其次，

获得劳动报酬系劳动付出的对价，亦系劳动者的天然权利。本

案被申请人在申请人处任职，为申请人提供劳动，申请人对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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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约定向被申请人支付工资系其单位应尽之责任及义务。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即便劳动

合同被确认为无效，劳动者已付出劳动的，用人单位仍应当向

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。更何况，本委已在上文认定双方签订的

劳动合同不存在无效之情形，故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返还已领

取的工资，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最后，

申请人未举证证明其单位的具体损失情况，无法证明其单位确

因被申请人原因造成其单位直接经济损失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本委对申请人要求

被申请人赔偿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二十六条、第二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二条、第六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

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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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梁炜珊

二○二四年四月一日

书 记 员 曾显婷


